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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首冠国际有限公司与億盟发展有限公司 

达成出售长沙项目合作公司权益协议的公告 

 

 

 

一、背景情况 

本司之全资子公司首冠国际有限公司（下称“首冠国际”）于2007年与美联

银行之关联公司美联发展有限公司Wachovia Development Corporation(下称 

“美联发展”)通过双方各持股50%的首冠发展有限公司Head Crown Development 

Ltd.（下称“首冠发展”）增资收购并合作开发长沙市“天景名园”（又名“太阳

星城”）不动产项目（以下简称“项目”）。首冠国际与美联发展各持有首冠发展

50%股权及初始股东投资权益；首冠发展持有“太阳星城”项目公司（湖南天景

名园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天景名园”）90%股权（参见2007年7月11日本司

对外投资公告）。天景名园为独立单项地产项目开发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5

亿元。地产项目“太阳星城”位于长沙市开福区青竹湖大道中段北侧，土地使用

面积为533,987平方米，规划住宅开发的总建筑面积不低于510,000平方米，兴建

3,000个商品住宅单位和不低于40,000平方米的商业配套。本司子公司深圳世纪

星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在项目开发期中对项目进行管理。 

该项目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土地规划许可证、建设规划许可证及施工许可

证；第一期第一批20栋低密度共37套房和第二批16栋共293套房取得预售许可证。  

2010年12月之后，因金融风暴原因Champ Mark承接了原美联银行持有的50%

的首冠发展的股权和初始股东投资权益，以及夹层贷款债权，即合作公司首冠发

展的实质控制人以及夹层贷款债权人由美联发展变更为Champ Mark。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年11月14日，首冠国际与億盟发展有限公司达成《关于首冠发展有限公

司股东权益转让意向书》，首冠国际拟将其所持有的首冠发展有限公司50%股权及

初始股东投资权益以39,313,863.01 美元的价格出售给億盟发展有限公司（参见

2014年11月15日本司对外出售资产公告）。 

二、交易概述 

1．2014年11月28日，首冠国际与億盟发展有限公司达成《关于首冠发展有

限公司股东权益转让协议》，约定首冠国际将其所持有的首冠发展有限公司50%

股权及初始股东投资权益以39,313,863.01 美元的价格出售给億盟发展有限公

司。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

易；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 

3、本司已于2014年11月20日召开董事局会议，审议批准了首冠国际与億盟

发展有限公司签署《关于首冠发展有限公司股东权益转让协议》（参见2014年11

月25日本司董事局决议公告）。本次交易尚需经本司股东大会批准。 

4、美联发展与首冠国际设立首冠发展时所订立的初始股东协议约定，首冠

国际名下的该项投资权益转让须取得合作股东（原为美联发展）的同意，故本次

交易需取得首冠发展合作股东（现为Champ Mark）的同意。首冠国际已取得Champ 

Mark的书面同意书。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億盟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股份公司 

注册地： 香港 

主要办公地点：金钟道 89号力宝中心第一座 37楼 3704-6室 

法定代表人： 龚俊龙 



注册资本：HKD$10,000.00 

营业执照注册号： 62814752-000-02-14-2 

主营业务：投资及房地产 

主要股东：禧利控股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龚俊龙 

2．交易对方与本司及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任何关系，不存在其他任何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司对其利益倾斜

的其他关系。 

3．交易对方億盟发展有限公司成立时间不足一年，億盟发展有限公司的控

股方禧利控股有限公司的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的资产总额约为十亿元人民币，

净资产约七亿元人民币，负债约三亿元人民币。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概况。 

（1）本次交易标的资产：首冠国际在2007年首冠发展设立时，首冠国际向

首冠发展认购50%股权和投入的初始股东投资权益共为1,580万美元 。 

（2）首冠发展是一家设立于英属维尔京群岛并合法存续的BVI公司，该公司

持有的唯一资产是投资并持有湖南天景名园置业有限公司（总额为2.5亿元人民

币）的外方注册资本并享有其90%的权益。 湖南天景名园置业有限公司注册于湖

南省长沙市开福区青竹湖生态居住区，是一家以开发该区内用地面积约53万平方

米，规划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51万平方米的太阳星城项目为单一目的的专项房地

产开发公司。而项目公司（天景名园）截至2014年9月30日经审计的财务状况如

下（人民币）：累计营业收入0万元、累计亏损4,422万元、账面净资产为22,195

万元。即按外方注册资本所占账面净资产价值折算，截止2014年9月30日首冠国

际通过认购首冠发展的50%股权和初始股东投资权益形成的境内项目公司外方股

东投资权益的账面净值为9,988万元。目前境内项目公司资产总额122,179万元、

负债总额99,984万元。境内项目公司账面资产所对应着已开工建设并达预售条件



建成建筑物的计容面积为56,147平米 、建成的不计容即配套以及地下建筑面积

14,720平米，所对应报建但未开工的规划建筑面积为432,386平米。 

五、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关于首冠发展有限公司股东权益转让协议》（下称“本协议”）（甲方为

首冠国际、乙方为億盟发展有限公司）的主要内容： 

（1）成交金额 

乙方向甲方购买标的公司 50%股权以及投资权益的总对价（即转让价款）为

39,313,863.01 （大写：叁仟玖佰叁拾壹万叁仟捌佰陆拾叁元壹分）美元。 

（2）支付与交割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乙方按《关于首冠发展有限公司股东权益转让意向书》

所付的定金 1,000万（大写：壹仟万）美元自动转为转让对价款的首期款。 

乙方应在交割日（交割日原则上为交割先决条件成就后两个工作日），将剩

余转让对价款 29,313,863.01（大写：贰仟玖佰叁拾壹万叁仟捌佰陆拾叁元壹分）

美元支付给甲方。 

（3）交割须以下列所有条件（“先决条件”）实现为前提： 

（a）  乙方已经支付《意向书》项下的定金； 

（b）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交割日为止，双方不存在违反本协议

项下约定义务、保证、陈述、承诺的任何情形； 

（c）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交割日为止，相关主体均合法经营且

有效存续，未出现破产、清算、未决诉讼、或其他致使无法完全

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义务或阻碍拟议交易的其他情形； 

（d）  在交割日前，乙方已经向甲方提供乙方拥有不少于剩余转让

对价款等同金额的银行存款的存款证明复印件（核验原件）； 

（e）  本协议的签署及履行，甲乙双方均已获得所有必要授权，本



协议项下交易，已经获得甲方母公司深圳世纪星源股份大会审议

通过。 

（4）在先决条件已经全部满足后，在交割通知指定的交割日【原则上应于

乙方送达交割通知后两个（2）个工作日内交割】内，完成交割手续。 

（5）双方在乙方支付剩余转让对价款29,313,863.01（大写：贰仟玖佰叁拾

壹万叁仟捌佰陆拾叁元壹分）美元后二十（20）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应相互配

合向标的公司法定登记机构提交申请并办妥前述股权及董事的变更登记手续。 

（6）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成立，经甲方股东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后生效。 

2．本次交易尚需经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本次交易定价是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定价主要依据：以首冠国际原取得

50%首冠发展初始股东投资权益的投入即人民币1,580万美元为本金，按20%的年

收益率（参照2007年签署的《首冠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协议》对美联发展的初始股

东投资权益需按年利率为20%计算优先回报的利润分配规定）计算收购该50%股东

和投资权益的对价，计算起始时间为首冠国际投入人民币1,580万美元的日期

2007年7月25日，计算终止时间为2014年12月31日。该项交易的定价折合到未开

工计容面积的楼面地价约1,680元/平方米。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年初

制定的业务发展规划，规避了外地投资项目进度滞后对公司可能带来的风险，交

易定价合理，退出投资后回收的资金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现金流和公司经营业

绩，因此，同意公司上述交易。 

 

六、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项目公司（天景名园）与本司下属子公司深圳世纪星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星



源物业发展）在2007年签订了项目开发管理协议，约定星源物业发展在项目的整

个开发周期中作为项目经理人对项目进行管理，约定收取总额为人民币2,100万

元的项目管理费。该管理协议在2012年已经执行完毕。 2013年项目公司同星源

物业发展重新签订了《管理协议之补充协议》，延续深圳世纪星源物业发展有限

公司作为项目经理人的管理安排（以上请参见本司2013年年度报告财务报表附

注）。本次首冠国际和億盟发展有限公司之间的交易，两年内不改变项目公司已

签署的相关管理合同，即深圳世纪星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项目经理人仍按

《管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继续对项目进行管理。 

七、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将深圳以外不动产业务向一线城市进行调整是本司发展的策略方向。本次交

易预计收回投资本金的同时可获约人民币1亿元的利润（未经审计），有利于改善

本司现金流，集中资源提高一线城市的经营业绩。  

八、备查文件 

1．董事局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关于首冠发展有限公司股东权益转让协议》。 

4.标的公司最新一期的审计报告。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14年 12月 2日 




